
石板材加工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漳绿验测字（2019）第 XC48号

建设单位： 漳州市芗城区永贤石板材加工场

编制单位： 漳州市绿宇环境监测中心

2019年 8月



（未加盖单位公章无效）

漳州市芗城区永贤石板材加工场石板材加工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漳州市芗城区永贤石板材加工场石板材加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

1

建设单位：漳州市芗城区永贤石板材加工场

法人代表：林永贤

编制单位：漳州市绿宇环境监测中心

法人代表：林仲贤

报告编制人：彭秀明

编制单位

电话：0596-2879753

传真：0596-2872999

邮编：363000

地址：漳州市芗城区元光南路皇宫大厦一楼

建设单位

电话：13960163025

传真：

邮编：363000

地址：漳州市芗城区石亭镇乌石村 411 号



漳州市芗城区永贤石板材加工场石板材加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

2

1. 验收概况

漳州市芗城区永贤石板材加工场位于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石亭镇乌石村 411号，

项目利用自有已建厂房进行生产，项目总投资人民币 50万元，总建筑面积 500m2，主

要从事石板材加工，设计年加工石板材 3万平方米。建设单位于 2019年 6月委托江

苏苏辰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了《漳州市芗城区永贤石板材加工场石板材加工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 2019年 6月 28日通过漳州市芗城生态环境局审批，编

号：漳芗环审〔2019〕138 号（见附件 2）。

经现场勘查，项目生产工艺基本与环评一致，目前项目生产能力已达到设计规模

的 75%以上，各类环保治理设施已建成并投入使用，具备“三同时”验收监测条件。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方法》

等法律法规文件的要求，漳州市芗城区永贤石板材加工场于 2019年 8月委托漳州市

绿宇环境监测中心对“漳州市芗城区永贤石板材加工场石板材加工项目”进行环境保

护竣工验收监测。接受委托后，漳州市绿宇环境监测中心组织相关人员进行现场勘察，

收集资料。依据国家有关法规文件、技术标准及经审批后的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

结合现场实际情况，漳州市绿宇环境监测中心于 2019年 8月 12日至 8月 13日针对

该项目现有的生产工艺、生产能力以及配套的环保设施进行竣工环保验收监测，并根

据现场监测数据、环保检查情况及收集的相关资料和相关规范编制本验收监测报告。

2. 验收依据

1.国务院第 682号令《国务院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条例>的决定》；

2.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8年第 9号《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

南 污染影响类>的公告》；

3.环境保护部国环规环评[2017]4号《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

办法>的公告》；

4.国家环境保护部环发 2009150号《关于印发《环境保护部建设项目“三同”时

监督检査和竣工环保验收管理规程（试行）》的通知》；

5.漳州市芗城区永贤石板材加工场石板材加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意

见。

6.漳州市芗城区永贤石板材加工场石板材加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竣工验收监测

委托书。

具体情况见下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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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建设项目基本概况及验收依据

建设项目名称 石板材加工项目

建设单位名称 漳州市芗城区永贤石板材加工场

建设项目主管部门

建设项目性质 新建

主要产品名称

设计生产能力

实际生产能力

石板材

设计生产能力：年加工石板材 3万平方米

实际生产能力：年加工石板材 3万平方米

环评时间 2019年 6月 28日 开工日期 2019年 6月

投入试生产时间 2019年 8月 现场监测时间 2019年 8月 12日、8月 13日

环评报告表

审批部门
漳州市芗城生态环境局

环评报告表

编制单位
江苏苏辰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

设计单位
自建

环保设施

施工单位
自建

投资总概算 50万美元 环保投资总概算 5万元 比例 10%

实际总投资 50万美元 实际环保投资 5万元 比例 10%

验收

监测

依据

1、国务院第 682号令《国务院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条例>的决定》；

2、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8年第 9号《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

的公告》；

3、环境保护部国环规环评[2017]4号《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公告》；

4.国家环境保护部环发 2009150号《关于印发《环境保护部建设项目“三同”时监督检査和竣工

环保验收管理规程（试行）》的通知》；

5.漳州市芗城区永贤石板材加工场石板材加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意见。

6.漳州市芗城区永贤石板材加工场石板材加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竣工验收监测委托书。

验收

监测

标准

标号

级别

根据漳州市芗城区永贤石板材加工场石板材加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意见，该项目排放

污染物应执行的标准要求如下：

1、生产废水经混凝沉淀后循环使用不外排；生活污水经三级化粪池+地埋式一体化处理器处理后

排放，执行 GB8978-1996《污水综合排放标准》表 4一级标准；

2、采取综合治理措施，做好隔声降噪，确保厂界噪声达《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中的 2类标准，项目午间夜间禁止生产；

4、做好固体废物分类收集处置工作，一般固废临时堆放点均应参照 GB18599-2001《一般工业固

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及其修改单进行环保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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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程建设情况

3.1 项目地理位置及平面布置图

漳州市芗城区永贤石板材加工场位于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石亭镇乌石村 411号，

北纬 24°34′14″、东经 117°37′05″，具体地理位置详见图 3-1，项目周边环境及项目厂

区总平面布置详见图 3-2。

项目所在地

N

图 3-1 项目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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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

切割区

固废区

成品区

办公区

肥料加工场

原料区

磨边区

N

▲N1

▲N2

▲N3
村道

生活污水

设施

木业加工场

图 3-2 项目周边环境及厂区布置和检测点位图

3.2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实际投资 5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5万元。项目总建筑面积 500m2。经现场踏

勘，本次验收项目具体建设内容见表 3-1。项目主要从事石板材加工，设计生产能力

为年加工石板材 3万平方米，目前实际生产能力基本同设计生产能力。项目现有职工

人数为 4人，均不在厂内食宿，年工作天数 200天，工作时间 8小时，项目午间夜间

不生产。

▲为厂界噪声检测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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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废气

项目外购的原料为初加工过的石板材半成品，不带裸土，装卸过程不会产生扬尘，

且项目的整个加工工序均为湿式作业，不会产生粉尘，故项目运营期无生产废气。

4.1.3噪声

本项目运营期噪声主要来源于切割机和磨边机等机械设备运行过程产生的机械

噪声，噪声源强见表 4-1。项目主要采用车间墙体隔声、减振以及距离衰减，合理车

间布局等措施以减少噪声排放强度。

表 4-1 项目实际主要生产设备噪声源强

序号 设备名称 单位 实际数量 噪声源强（dB）

1 切割机 台 1 65-70

2 磨边机 台 2 6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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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项目实际工程环保设施投资及“三同时”落实情况一览表

污染源
投资

（万元）
环评及批复措施 实际建设情况 落实情况

生产废水 2 五级沉淀池 与环评一致 已落实

生活污水 3 三级化粪池+地埋是一体化
处理器

厂区外公共生活设施+农村污
水管道

已落实

噪声 0 隔声、防震、消声
车间墙体隔声、减振以及距离
衰减，合理车间布局等措施

已落实

固
体
废
物

石材边角料

0
集中收集后外卖 与环评一致

已落实沉淀池底渣

生活垃圾 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理 与环评一致

合计 5 /

5项目环评报告表的主要结论与建议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5.1建设项目环评报告表的主要结论（摘录）

项目选址于漳州市芗城区石亭镇乌石村 411号，总投资 50万元，年加工石板材 3

万平方米，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选址合理，符合用地要求；经采取环保措施后，

污染物能够达标排放，并符合总量控制要求；项目所在区域的环境功能区基本达标，

同时项目区域环境容量满足项目建设的需要。因此，该项目的建设从环境保护的角度

分析是可行的。

5.2建设项目环评批复意见

见附件一。

6验收监测执行标准

根据 2019年 6月 28 日漳州市芗城生态环境局关于批复《漳州市芗城区永贤

石板材加工场石板材加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函（编号：漳芗环审〔2019〕

138 号），结合现场踏勘的结果，建设项目的验收监测评价标准详见表 6-1。

表 6-1验收执行标准

污染物 批复执行标准 验收执行标准
验收执行
标准限值

生活
污水

GB8978-1996《污水综
合排放标准》表 4一级

标准

由于项目生活污水排放量少，
且依托厂区外公共生活设施处
理后排入农村污水管道，故本
次验收暂不对项目生活污水进

行检测

/

噪声
GB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2类

标准
昼间 60dB
夜间 50dB

固废
做好固体废物分类收集处置工作，一般固废临时堆放点均应参照 GB18599-2001《一般工

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及其修改单进行环保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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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验收监测内容

7.1废水监测内容

项目生产过程切割用水和磨边用水经沉淀池沉淀后回用不外；项目职工生活污水

排放量约为 0.32t/d，即 64t/a。由于由于项目厂区小且职工人数少，故项目职工生活污

水厂区外公共生活设施处理后排入农村污水管道，故本次验收暂不对项目生活污水进

行检测。

7.2废气监测内容

项目外购的原料为初加工过的石板材半成品，不带裸土，装卸过程不会产生扬尘，

且项目的整个加工工序均为湿式作业，不会产生粉尘，故项目运营期无生产废气。

7.3噪声监测内容

项目厂界噪声排放监测内容和采样频次见表 7-1，噪声检测点位图详见图 3-2

表 7-1噪声监测内容及频次一览表

序号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1 厂界四周，共布设 3个噪声监测点位 昼间噪声 各 1次/点▪天、2天

7.4固体废物调查

经现场踏勘，验收监测期间，项目固体废物主要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石材边角

料、沉淀池产生的底渣以及职工办公生活垃圾，具体内容详见下表 7-3。

表 7-3 固体废物调查一览表

废物类别 产生量 处置方式

石材边角料 1.5t/a
统一收集后外买

沉淀池底渣（石粉） 0.5/a

职工办公生活垃圾 0.4t/a 集中收集后交由当地的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理

8.质量保证及质量控制

8.1监测分析方法和监测仪器

表 8-1 各污染物监测分析方法和主要监测仪器

项目

类别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依据

检出限或范

围

主要检测仪器

名称及型号

噪声 厂界噪声

GB 12348-200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
/ AWA5688型多功能声级

计、AWA6221A声校准

器
HJ706-2014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噪

声测量值修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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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噪声监测分析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表 8-2 噪声测量前后统计表

校准声级 dB（A）
备注

测量前 测量后 差值

93.6 93.9 0.3 测量前后校准声级差值小于 0.5dB（A），测量数

据有效；校准仪器为 AWA6221A声校准器，编号

为 lysb047。93.6 93.8 0.2

9.验收监测结果

9.1生产工况

经现场踏勘调查，验收监测期间，各项污染物治理设施运行正常，工况基本稳定。

漳州市绿宇环境监测中心于 2019年 8月 12日、8月 13日两天分别对漳州市芗城区永

贤石板材加工场石板材加工项目生活污水以及噪声治理设施进行环保验收监测，根据

漳州市芗城区永贤石板材加工场提供的资料，验收监测期间项目生产工况均可满足国

家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技术要求中规定的生产负荷达到额定生产

负荷 75%以上的要求，具体生产工况见表 9-1。

表 9-1 监测期间工况负荷表

监测日期 设计产能 实际产出（m2） 负荷率（%）

8月 12日 年加工石板材 3万平方米，年工作

时间 200天
150 100

8月 13日 140 93

9.2污染物达标排放及环保设施去除效率监测结果

9.2.1废水

项目生产过程切割用水和磨边用水经沉淀池沉淀后回用不外；项目职工生活污水

排放量约为 0.32t/d，即 64t/a。由于由于项目厂区小且职工人数少，故项目职工生活污

水厂区外公共生活设施处理后排入农村污水管道，故本次验收暂不对项目生活污水进

行检测。

9.2.2废气

项目外购的原料为初加工过的石板材半成品，不带裸土，装卸过程不会产生扬尘，

且项目的整个加工工序均为湿式作业，不会产生粉尘，故项目运营期无生产废气。

9.2.3噪声

验收监测期间，即 2019年 8月 12日、8月 13日分两个生产周期对项目厂界昼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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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进行监测，噪声监测点位见图 3-2，具体监测结果见表 9-2。

9-2厂界噪声监测结果表

检 测

日 期

测 点

位 置

主 要

声 源

运 行

情 况

昼间噪声值（dB）
标准

限值
测量值 本底值 排放值

8
月
12
日

▲N1 设备 正常 58.0 52.3 57 60

▲N2 设备 正常 57.6 52.7 56 60

▲N3 设备 正常 59.7 54.4 58 60

8
月
13
日

▲N1 设备 正常 57.6 52.2 56 60

▲N2 设备 正常 56.9 52.0 55 60

▲N3 设备 正常 59.0 53.2 58 60

由上表监测结果可知，验收监测期间，项目厂界四周各点位昼间最大值为 58dB，

可符合 GB12348-倰᷍

�� 
� 
ഋઘѪ耀ഋ࡬€����˜ ս਴᷌ GD ᷌ᴰ⤀�฀᷌ ꀀY4퍡8d2d ⴁ8dݺȀ⍻ ⍻D ഋD ઘ ਴ ᴀ6ᢗⴁ ഋD ઘ⛩ᢗ଀ 4ꄀⴛⴕ销N턀Ȁk 䰤�4ഋ ઘ ѪA ⴁⴁ�ઘѪᴰ ഋD ઘ4D䔀ⴁഋઘ਴⛩սᱬѪGBN48

-倰᷍
B1234

ઘ8d4ઘᴰഋᱬᴰ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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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固废

项目运营期石板材边角料年产生量约为 1.5t/a，沉淀池底渣产生量约为 0.5t/a，均

统一收集后外卖。职工办公生活垃圾，产生量约为 0.4t/a，集中收集后交由当地的环

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理。以上污染物企业都已妥善处置，不会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综合以上各类污染物监测结果及环境管理检查情况表明，漳州市芗

城区永贤石板材加工场石板材加工项目基本符合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要

求，建议向环保审批部门申请对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进行环境保护竣

工验收。其余项目的污染防治设施环境保护竣工验收由建设单位按程序

自主开展。完成后上报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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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竣工验收登记表

填表单位（盖章）：漳州市绿宇环境监测中心 填表人（签字）： 彭秀明 项目经办人（签字）：

建

设

项

目

项目名称 石板材加工项目 项目代码 C3032建筑用石加工 建设地点 漳州市芗城区石亭镇乌石村 411号

行业类别（分类管理名录） 建设性质 新建

设计生产能力 年加工石板材 3万平方米 实际生产能力 基本同设计生产能力 环评单位

环评文件审批机关 漳州市芗城生态环境局 审批文号 漳芗环审〔2019〕138号 环评文件类型 环境影响报告表

开工日期 竣工日期 排污许可申领时间

环保设施设计单位 自建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自建 本工程排污许可证书编号

验收单位 漳州市绿宇环境监测中心 环保设施监测单位 漳州市绿宇环境监测中心 验收监测时工况

投资总概况（万元） 50万元 环保投资总概算（万元） 5 所占比例 10%

实际总投资（万元） 50万元 实际环保投资（万元） 5 所占比例 10%

废水治理（万元） 5 废气治理（万元） - 噪声治理（万元） - 固体废物治理（万元） - 绿化及生态（万元） - 其他（万元） /

新增废水处理设施能力 / 新增废气处理设施能力 / 年平均工作时 1600小时

运营单位 运营单位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验收时间 2018年 8月 12日、2019年 8月 13日

污染

物排

放达

标与

总量

控制

污染物
原有排

放量（1）

本期工程

实际排放

浓度（2）

本期工程

允许排放

浓度（3）

本期工

程产生

量（4）

本期工程

自身削减

量（5）

本期工程

实际排放

量（6）

本期工程

核定排放

总量（7）

本期工程“以

新带老”削减

量（8）

全厂实际

排放总量

（9）

全厂核定

排放总量

（10）

区域平衡

替代削减

量（11）

排放增减量

（12）

废水

化学需氧量

氨氮

石油类

二氧化硫

烟尘

工业粉尘

氮氧化物

工业固体废物

与项目有关

的其他特征

污染物

注：1、排放增减量：（+）表示增加，（-）表示减少。2、（12）=（6）-（8）-（11）。（9）=（4）-（5）-（8）-（11）+（1）。3、计量单位废水排放总量——万吨/年；废气排放量——万标立

方米/年；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万吨/年；水污染物排放浓度——毫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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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委托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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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环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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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工况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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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固废处理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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